
辽宁省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
	序号
	政策机制
	政策分类
	牵头单位
	主要举措

	1
	一、优化规划实施管理
	推进实施
	省自然资源厅
	（一）所在地人民政府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审定的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可作为详细规划编制、修改的依据。鼓励各地结合完善公众参与和监督方式，制定简化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2
	
	探索研究
	省自然资源厅
	（二）鼓励各地制定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复合利用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正面清单和管控要求经所在地详细规划审批机关批准后，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符合正面清单的，即视为符合详细规划。

	3
	
	推进实施
	省自然资源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受历史条件制约，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在保障公共安全并征得相关利益人同意的前提下，建筑间距、建筑退距、建筑面宽、建筑密度、日照标准、绿地率、机动车停车位，以及消防设施、建筑保温材料等指标，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

	4
	
	推进实施
	省自然资源厅
	（四）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补齐城市短板而实施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项目，在对周边不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受规划容积率指标的制约。在规划条件之外，对多保留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多无偿移交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贡献，其建筑面积可按贡献的相应建筑面积补足。

	5
	二、加强土地要素保障
	探索研究
	省自然资源厅
	（一）支持各地依法依规运用划拨、出让、租赁等方式供地。在不违反公平竞争前提下，可实施带方案供地，项目实施要严格执行出让时的条件要求，不得擅自变更。

	6
	
	推进实施
	省自然资源厅
	（二）城市更新项目中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不具备单独建设条件的零星土地，经批准可按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商品住宅用地除外）。

	7
	
	探索研究
	省自然资源厅
	（三）对利用城市更新项目中存量土地、房产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的，可享受5年期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度期政策。过渡期届满时，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履约监管要求的，依法依约定按照新用途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的，按照约定退出过渡期支持政策，维持原有土地用途。鼓励原土地使用权人依法以转让、经分割审批后部分转让或出租土地使用权等方式盘活利用存量土地。

	8
	
	探索研究
	省自然资源厅
	（四）鼓励各地在城市更新中优化完善地价计收规则。涉及改变土地用途的，支持各地制定以公示地价（或市场评估价）的一定比例核定补缴地价款的统一规则。支持工业用地降成本，各地在测算工业用地成本价时，可结合本地实际，在自主确定的片区范围内按照不同用途土地面积占比分摊法或土地价格占比分摊法择优计算。

	9
	三、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探索研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发展改革委
	（一）支持各地制定城市更新项目快速审批流程，确定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和审批流程图。鼓励通过打包审批、并联审批、联合审查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制定微更新、微改造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豁免清单。在同一更新片区内由同一主体实施的多个更新项目可采取整体打包方式统一立项、招标、竣工验收。

	10
	
	推进实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城市更新既有建筑改造应当确保消防安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确实无法执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的，按照尊重历史、因地制宜的原则，应当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并鼓励安装自动灭火、火灾自动报警设施；符合开展特殊消防设计情形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

	11
	
	探索研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自然资源厅
	（三）鼓励探索跨项目统筹、开发运营一体化的“肥瘦搭配”城市更新运作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运营。更新改造任务重、经济无法平衡的，可与储备地块统筹联动改造，实现综合平衡。

	12
	四、拓宽多元资金渠道
	探索研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一）对有经营性收益的城市更新项目，优先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采用特许经营等形式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13
	
	探索研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鼓励将项目区域内的停车、公房、广告等经营性资产以及城市更新后形成的相关资产或收益权注入项目实施主体。鼓励产权人出资自主进行更新改造，共享更新收益。

	14
	
	探索研究
	省财政厅

辽宁金融监管局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
	（三）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鼓励将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在确保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不超越项目收益实际水平过度融资的前提下，鼓励银行机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城市更新项目提供配套融资支持。

	15
	
	探索研究
	辽宁金融监管局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四）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适应城市更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有力金融支持。支持开展“政银企”合作，推介城市更新项目。

	16
	
	推进实施
	省财政厅
	（五）城市更新项目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按规定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相关优惠政策。

	17
	五、强化工作实施保障
	探索研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一）开展省级城市更新试点项目建设，统筹谋划、设计创新、技术研发、资金筹集、规范管理、长效运行等方面的典型示范项目，总结经验全省推广。探索建立项目分类评价体系。

	18
	
	推进实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自然资源厅
	（二）建立省市共享的城市更新专家智库，发挥行业专家在城市更新策划、规划、城市更新工作方案等方面的辅助决策作用。鼓励建立责任规划师参与制度，发挥技术咨询服务和公众意见征集等作用，协助促进项目实施。

	19
	
	推进实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公众参与机制，畅通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其在城市更新政策制定、方案编制等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